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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黏貼處
(最近1年內之
2吋正面脫帽
半身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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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證字號：                 

	
	
	
	
	
	
	
	
	

	
	
	
	科      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
[bookmark: _GoBack]114學年度第6次教師甄選筆試試場規則
1、 應考人應憑入場證及國民身分證 (或附有照片足資證明身分之護照或全民健康保險卡或駕駛執照之證件)入場應試，並於就座後將入場證及身分證件置於桌面左前角或指定位置，以備核對。照片如無法辨識為本人者，本校逕行拍照存證備查；不予配合者，取消應考資格。
2、 「入場證編號」於報名程序完成後由本校編寫。
3、 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致甄選日程須作變更時，於本校網站公告。
4、 各應考人憑入場證準時入場，遲到15分鐘以上者不准入場，考試開始後45分鐘內不得出場。強行入場或擅離試場者，該科不予計分。
5、 作答前應考人均應自行檢查試卷是否完整，以及入場證號碼、試卷之號碼是否相符，如發現不符，應即告知監試人員處理。
6、 應考人應嚴守紀律不得擾亂試場秩序，如有作弊或冒名頂替者，即取消應考資格。
7、 應考人應試時不得將行動電話、電子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有資訊傳輸、感應、拍攝或記錄功能之器具、設備等通訊器材、書籍、紙張或具有計算、記憶等功能之物品置於抽屜中、桌椅下、座位旁或隨身攜帶，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5分。
8、 文具請自備（包含2B 鉛筆、藍筆或黑筆等文具），應考科別如註明可使用電子計算器時，應考人應使用考選部核定之電子計算器應試。答案卡請以2B鉛筆依題號劃記，答案卷務必使用黑色或藍色墨水的筆作答，否則不予計分，除作答外，不得作任何註記，違者扣減其該科答案卷成績10分。
9、 建議應考人於試場內全程佩戴口罩，考試期間，於核對面貌時，應自行取下口罩俾辨識身分，完成查核。
10、 應考人於考試結束鈴(鐘)聲響畢，應即停止作答，離場前，將答案卡、答案卷及試題紙一併交監考人員驗收，不得攜出試場外。
11、 其他情節依國家考試規定辦理。

